2021年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计划下达情况。根据《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划的通知》（甘发改赈迁〔2020〕834号）《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前转下达2021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划的通知》（天发改代赈〔2020〕490号)精神，共安排张棉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499万元，在张棉乡实施防护工程、河堤、硬化场地等工程。
2. 项目绩效目标。在张棉乡实施防护工程、河堤、硬化场地等基础设施工程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,方便出行,有效解决群众的行路难问题，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二、项目实施与管理情况
1.项目资金到位及支付情况。该项目共到位资金499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；共支付项目资金499万元，资金支付率100%。
2.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。资金管理方面，按照以工代赈项目管理要求，严格实行县级报账制，做到专款专用。项目资金严格执行招投标制、合同制、监理制、预算评审制和结算审计制等制度。严格按照工程建设进度拨付资金，资金支付及时高效。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使用合理。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。
3.项目组织实施情况。该项目由张棉乡政府负责实施和管理。项目计划下达后，乡镇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详实勘测，设计项目实施方案，报县发改局审查批复后，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，组织开展招投标，签订工程施工合同，进行施工作业。在项目建设中，为了确保工程质量、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， 县发改局加大调度力度，对工程的质量、进度进行全过程、全方位的监督管理，严把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关。
三、项目完成情况
该项目已全面建成，在张棉乡实施防护工程5542.7立方米，河堤532.5立方米，硬化场地10156平方米。
四、项目效益情况
该项目的实施，彻底解决群众出行不方便的现实问题，有效改善该村（组）群众的生活生产条件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。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1.评价结论。经过开展全面绩效自评工作，我县2021年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绩效评分结果为优。该项目决策科学，符合实际，项目管理规范，项目完成效果好，工程建成后效益发挥明显，达到了项目建设的预期目标，为促进当地群众脱贫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。
2.存在问题及建议。
通过自查，我们发现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，管护责任落实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，建议镇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管护办法，建立管护制度，开展日常管护工作，保证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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